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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高赛尔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成都高赛尔股份有限公司 

 

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成都高赛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高

赛尔”或“公司”）委托，担任高赛尔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

转让（以下称“本次申请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称“《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以下称“《挂牌条件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高赛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

书”）。 

根据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1 日转发的《关于成都高赛尔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称“《反馈意见》”），现特就有

关法律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律师声明事项 

法律意见书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除特别声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所

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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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对法律意见书中需补充部分发表法律意见，为法律意

见书之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在内容上如与前述法律文件

存在不一致之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申请公开转让所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三、特别提示 

提示：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楷体（不加粗）：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补充法律意见



 

 3 

第一部分 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针对《反馈意见》以下公司特

殊问题，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关于《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部分之问题 4、公司存有委托加工

情况（1）外协厂商的名称；（2）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关联关系情况；（3）与外协厂商的定价机制；（4）外协产品、成本的占比情

况；（5）外协产品的质量控制措施；（6）外协在公司整个业务中所处环节和所

占地位的重要性。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分别就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外协

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2）公司对外协

厂商是否存有依赖。 

(1) 外协厂商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有关联关系。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报表、补充核

查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月度财务报表、报告期内的科目余额

表、相关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根据查阅情况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进行了核

查，并就委托加工事项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财务报表及公司的说明，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所有已经开展合作的委托加工的外协厂商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报告期内

相关变更

情况 

1.  
中钞长城贵金属

有限公司 
成都印钞有限公司 

吉少禹 

蔡学华 

杨先军 

高琼 杨先军 

董事变更：

原 董 事 为

仇炳刚 

2.  
成都天和银楼有

限责任公司 

陈建明、陈礼芳、程

蓉、邓育智、杜娟、

范家群、方蜀蓉、高

娟、关中俊、韩蓉、

李运成、罗坤友、田

波、田世成、田园、

王传云、王静、王祥

林、王兴培、王秀培、

田世强 

罗坤友 

王祥林 

关中俊 田世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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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报告期内

相关变更

情况 

徐启明、叶红、易鸿

道、张家荫 

3.  

海丰县金桔莱黄

金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 

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

宝首饰有限公司 
谢和宇 洪佛松 谢和宇 / 

4.  

四川省天泽贵金

属有限责任公司

拟 

天鑫洋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陈黎阳 

涂道云 

王濒 

陈建吉 / 

股东变更：

原 股 东 为

成 都 市 天

鑫 洋 金 业

有 限 责 任

公司 

5.  
深圳市超达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 
陈忠信 陈忠信 赖吉城 陈忠信 / 

6.  
上海斯尔沃贵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 
朱俊、邝沛淋 曹小妹 邝沛淋 / / 

7.  
深圳市金宝盈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 

许楚瀚、胡燕珊、胡

海鸥、马楚雄 
胡燕珊 马楚雄 胡燕珊 / 

8.  
深圳市翠绿首饰

股份有限公司 

黄键濠、黄文婵、黄

万洲、深圳翠绿珠宝

集团有限公司 

黄万洲 

黄燕华 

杨海坚 

黄文婵 

林廷雄 

宋阳 

黄文丽 

黄克喜 

黄文婵 / 

9.  
深圳市伊诺珠宝

有限公司 
王晓阳 王晓阳 马洛云 王晓阳 / 

10.  
深圳百泰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环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陈育藩 

张婉娟 

周灿坤 

周丽珠 

陈观霞 

周镇洪 

周美娜 

刘子先 

周灿坤 

董事变更：

原 董 事 为

曹阳 

11.  
深圳市粤豪珠宝

有限公司 
周厚厚、周德奋 

周厚厚 

周德奋 

王志顺 

周庭达 周德奋 / 

经核查公司与上述外协厂商开展合作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外协

厂商有三家，分别为中钞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成都天和银楼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斯尔沃贵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中钞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 

名称 中钞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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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黄金路 191号 

法定代表人 吉少禹 

营业期限 2001年 3月 12日至 3999年 1月 1日 

经营范围 

黄金精炼、白银精炼、工业金银材、金银工艺品、电子专用材料（键

合金丝、粉体、浆料）的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纪念币（不含

流通人民币）销售；仓储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及其他无需许可和

审批的合法项目。 

注册资本 17,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 成都印钞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监事 

吉少禹（董事长）、蔡学华（董事）、杨先军（董事兼总经理）、高琼（监

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5727435347M 

2) 成都天和银楼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成都天和银楼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成都市琴台路 13号 

法定代表人 田世强 

营业期限 2001年 7月 4日至 2021年 6月 26日 

经营范围 

生产、批发、销售黄金制品、铂金制品、钯金制品、白银制品、镶嵌制品、

金银纪念品、金银礼品、金银箔工艺品、金属工艺品、民族用品、礼品、

钻石制品、珠宝玉器、笔墨纸砚；少数民族特需金银制品批发；承接境内

外黄金、白银来料加工业务，旧饰品回收。设计、制作、安装金属字、标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5%90%89%E5%B0%91%E7%A6%B9&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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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限其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销售百货、儿童用品、金属材料、

装饰材料、工艺美术品；经营流通人民币（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511.06万元人民币 

股东 

陈建明、陈礼芳、程蓉、邓育智、杜鹃、范家群、方蜀荣、高娟、关中俊、

韩蓉、李运成、罗坤友、田波、田世成、田世强、田园、王传云、王静、

王祥林、王兴培、王秀培、徐启明、叶红、易鸿道、张家荫 

董事经理监事 

田世强（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坤友（董事）、王祥林（董事）、关中俊（监

事） 

注册号 
510100000099378 

3) 上海斯尔沃贵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斯尔沃贵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 青浦区公园路 348号欧洲街主楼 7D－103室 

法定代表人 曹小妹 

营业期限 2005年 1月 25日至 2025年 1月 24日 

经营范围 

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金银制品、珠宝饰品、钻石、工艺品、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机械电器设备、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软

硬件及配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汽车配件，商务信息

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50万元人民币 

股东 邝沛琳 、朱俊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9%82%9D%E6%B2%9B%E7%90%B3&type=enterprise&source=&isGlobal=Y
http://www.qixin.com/company/ceccdaf9-b788-4ac0-b3f9-d19dbd3dede0
http://www.qixin.com/company/ceccdaf9-b788-4ac0-b3f9-d19dbd3de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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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经理监事 曹小妹（执行董事）、邝沛琳（监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771476031A 

 

根据公司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自报告期初到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外协厂商及其股东、董事（执

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高赛尔、高赛尔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外协厂商与公司及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公司对外协厂商是否存有依赖。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以及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公司与外协厂商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部分外协

厂商对双方合作情况的说明；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开展的委托加工合作事

项进行了访谈。 

公司的外协业务主要为委托外协厂商对公司策划部设计的金银工艺品进行

加工生产，公司与上述外协厂商根据“量大从优”的原则，同时考虑加工产品工

艺的繁简程度，通过对合格供应商的产品工艺、价格进行对比后，以市场价为基

础与外协厂商协商确定各加工产品的生产加工费用。 

公司对外协厂商采用合格供应商制度，公司委托加工生产商在技术工艺和

产品质量方面都处于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主要合作厂家包括中钞长城贵金属有限

公司1、成都天和银楼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斯尔沃贵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司全

程监督委托生产加工过程，产成品均经过公司抽查检验，确保产品质量合格。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内从事金银工艺品加工生产的厂商

较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公司外协厂商所从事的加工业务技术含量较低，无需

资质要求，公司备选厂商数量较多且可相互替代，公司对现有合作关系的委托加

工厂商不存在依赖性。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外协厂商不存在依赖。 

                                                      
1 原长城金银精炼厂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9%82%9D%E6%B2%9B%E7%90%B3&type=enterprise&source=&isGlob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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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部分之问题 6、请公司披露：报告

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

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

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

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1 日的财务报表，公司报告期内的科目余额表、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1 日的科目余额表；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末，公司对公司员工罗东星享有 11 万的其他应

收款项。罗东星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电商平台业务，公司在浙江天猫网

络有限公司旗下电商平台上开展业务，需要缴纳 50,000.00 元保证金及 60,000.00

元平台使用费，公司出于厘清项目责任、责任到人的经营管理原则，会计记账时

将项目负责人记为项目借款方，财务部门在账务处理上不够严谨。这一不严谨的

会计处理方式导致该笔正常业务款项记入罗东星个人名下。报告期内，由于合同

对方暂不能提供发票，公司无法做出会计调整处理，因此在报告期末，该笔款项

仍然记在罗东星名下。上述款项涉及金额较小，且用于公司开展电商销售业务，

其用途明确，因公司账务处理不严谨导致该种情形出现，不属于关联方资金占用

问题。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合同对方已经提供相应电子收据，公司亦

对该笔款项进行了相应的会计调整处理，上述情形已不存在。 

根据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及科目余额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在报告期内，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芙蓉女士之间发生了合计发生额为 74,294,141.32

元的资金往来。经本所律师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到，该等资金往来中有

457,683.73 元系尹芙蓉女士为公司垫付的广告费；73,836,457.59 元为公司向尹芙

蓉女士个人提供的资金，系尹芙蓉女士为公司更好地与银行开展业务合作配合银

行完成的个人存款业务，尹芙蓉女士均在收到款项后 1 个月内全额返还公司。由

于借款的时间均很短，尹芙蓉女士并未支付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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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9 月 29 日，尹芙蓉女士已经返还所有借款，并且在此之后，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芙蓉女士之间

未发生过类似资金往来。该等资金占用期限较短，不影响公司利润总额，且全部

用于配合合作银行的个人存款任务，未对公司造成损失。 

上述关联方资金往来发生时，公司尚未建立完整的关联交易及股东关联资

金占用相关制度。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重大经

营决策管理制度》、以及《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

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对该等事项进行规范。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芙蓉女士也出具《承诺函》，承诺将根据公司内控

制度的要求规范相关行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尹芙蓉女士与公司之

间无关联资金占用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关联资金占用的情形。其中，罗东星资

金占用以及尹芙蓉的部分资金占用系属用于公司业务的偶发性关联资金占用，资

金金额较小，且未对公司造成损害。尹芙蓉其他资金占用部分，尹芙蓉已归还相

应金额，且未损害公司利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经建立完

善关联交易管理及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等相关

制度；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已出具承诺，将会严格按照公司

规章制度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的关联方资金往来不构成此次挂牌的实质障

碍，公司本次挂牌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三、 关于《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部分之问题 7、公司股权形成及变

化过程中存在国有股东向公司出资及转让股权的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主管机关的审批权限核查国有股东向公司出资、涉及国

有股权历次转让及股份制改造时是否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复文件，是否履行国有

股权管理（出资、股改、转让）方面的相关程序，并就国有股权变动是否合法

合规、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工商档案、公司历次股权转

让相关文件及凭证、公司原股东中钞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原长城精炼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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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印钞有限公司（原成都印钞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章程；对公司原股东

中钞长城贵金属有限公司进行了访谈，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尹芙蓉进行

了访谈。 

根据公司工商档案，公司历史沿革中，国有股权出资以及国有股权转让的

具体情况如下： 

1. 2000 年 11 月，高赛尔有限设立 

高赛尔有限于 2000 年 11 月 14 日设立，设立时股东为成都印钞公司以及香

港金银路有限公司。 

高赛尔有限设立时，我国对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国

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批转财政

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9 号）。当时的法律并未

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进行明确的规定，仅《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加

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应当确保企业依法开展财务活动

应当享有的财务自主权不受干扰，同时对企业财务活动实施有效监督。其中对企

业对外投资的监督要求是“企业对外投资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坚持集体讨论，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成都印钞公司就此次国有资产出资，向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提交了成钞经

发[2000]121 号文《关于呈报成都印钞公司、香港金银路有限公司<合资项目建议

书>等三个文件的报告》，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针对该报告作出了编号为银印开

[2000]17 号《关于成都印钞公司与香港金银路有限公司合资建厂的批复》，同意

成都印钞公司与香港金银路有限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其中成都印

钞公司出资 255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51%。高赛尔有限设立时，成都印钞公司已

经根据规定上报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获得了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批准。 

根据成都印钞公司章程，成都印钞公司系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出资设立

的一级法人，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有权决定修改成都印钞公司章程。经本所律师

核查成都印钞公司工商档案，成都印钞公司的重大事项均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进行决定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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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编号为川信德（2000）第 341 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00 年 12 月 24 日，高赛尔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出资 5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100%。成都印钞公司按照规定履行了出资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设立时，当时的国有股东成都印钞公司已按照

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高赛尔有限的投资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将相关报告

提交至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进行审批。成都印钞公司对高赛尔有限的投资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要求。 

2. 2004 年 2 月，高赛尔有限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至 1100 万元人民币 

2003 年 3 月 5 日，高赛尔有限召开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股东成都印钞公

司和香港金银路有限公司按投资比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至 1100 万元，增加的 600

万元人民币中 550 万元人民币为投资双方现金增资，50 万元为利润再投资。2004

年 1 月 19 日，成都印钞公司与金银路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外合资成都高赛尔金

银有限公司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书修改条款》以及《中外合资成都高赛尔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条款》，同意新增注册资本 600 万元，成都印钞公司新增出资 306 万元，

其中 25.5 万元为利润转资本，280.5 万元为新增出资。 

高赛尔有限股东决定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时，我国对于国有资产管理的法

律法规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

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96 号）《国

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

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04]6 号）。 

根据当时《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国印钞造币总公

司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全资出资企业，为该条例规定下的“所出资企业”；成都印钞

公司作为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全资子企业，为该条例规定下的“所出资企业设立

的子企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所出资企业投资

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当时

并无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所出资企业设立子企业的对外投资事项进行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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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成都印钞公司章程及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对成都印钞公司重大事项的

审批权限，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14 日出具银印开[2003]4 号《关

于同意对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同意成都印钞公司向成都高赛尔金

银有限公司增资 280.5 万元人民币。成都印钞公司此次出资已经获得了中国印钞

造币总公司的批准同意，履行了国有资产出资的审批程序，国有股东出资合法合

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成都印钞公司此次出资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 

3. 2006 年 7 月，第一次国有股权转让 

根据高赛尔有限的工商档案，2005 年 12 月 30 日，成都印钞公司与长城金

银精炼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 6,852,878.96 元的价格将成都印钞公

司持有高赛尔有限 51%的股权转让给长城金银精炼厂。 

高赛尔有限此次国有股权转让时，我国对于国有产权转让的法律法规主要

包括《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发产权[2004]268 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的通知》（国资发改革

[2004]6 号。 

就此次股权转让，成都印钞公司向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提交了《关于再次

呈请变更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投资主体的请示》（成钞经［2005］28 号），

并于 2005 年 12 月 27 日获得了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出具的编号为银印会［2005］

42 号的《关于变更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投资主体的批复》，同意将成都印钞

公司对高赛尔有限的投资变更为长城金银精炼厂对高赛尔有限的投资。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长城金银精炼厂系成都印钞公司全资子企业，均为中

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下属企业。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对投资主体变更的批复涵盖了

对成都印钞公司股权转让以及长城金银精炼厂受让的批复，本次股权转让中，成

都印钞公司的转让行为以及长城金银精炼厂的受让行为均履行了审批手续。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

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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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企业决定其他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事项”。本次股权转让采用协议方式，

经有权审批主体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经双方签署

股权转让合同、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本次股权转让未按照规定履行应

有的国有资产评估程序。 

根据上述分析，本所律师认为，此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成都印钞公司、受

让方长城金银精炼厂均为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系所出资企业下

属全资单位的内部股权转让，本次转让未履行评估程序的不规范情形未造成国有

资产流失。 

4. 2008 年 7 月，第二次国有股权转让 

2008 年 2 月 3 日，四川正则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编号为川正

则评报[2008]1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高赛尔有限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

资产进行评估。2008 年 2 月 15 日，成都印钞公司上报《关于转让长城金银精炼

厂所持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股权的请示》（成钞经［2008］26 号文），就其

全资子公司长城金银精炼厂向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高赛尔 51%的

股权一事向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进行请示。2008 年 2 月 18 日，长城金银精炼厂

出具《关于长城金银精炼厂转让其所持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就其向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高赛尔有限 51%的股权一事进行请示。

2008 年 3 月 31 日，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签署《关于同意转让长城金银精炼厂所

持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银印投［2008］11 号），同意成都印

钞公司所属长城金银精炼厂将所持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转让给

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以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格为基础进行转让。

2008 年 4 月 17 日，长城金银精炼厂和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将长城金银精炼厂持有的高赛尔 51%的股权以评估价 10,741,416.00 元人民

币的价格转让给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 

高赛尔有限本次国有股权转让发生时，我国对于国有产权转让的法律法规

主要包括《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 号）（以

下简称“《产权转让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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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中，转让方长城金银精炼厂通过成都印钞公司层层批示，获

得了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批准；转让方长城金银精炼厂以及受让方中华金银投

资有限公司对高赛尔有限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最终以

评估价格确定了股权转让的价格，履行了当时法律法规要求国有产权转让时必须

的评估程序。本次国有股权转让履行了内部决议、评估、审批程序，国有股权转

让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国有产权转让的审批规定。经本

所律师核查，本次股权转让未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符合《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国有产权转让应公开进行的规定，存在程序上的瑕疵。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国有股权转让未按照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

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依据高赛尔有限资产评估的价

值进行确定，股权转让对价公允。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支付的相关

凭证，受让方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约定及时全额支

付了股权转让款，此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5. 2016 年 3 月，公司股份制改造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为

自然人尹芙蓉及法人深圳珑钰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当时深圳珑钰互联网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尹芙蓉 5000 100 

合计 5000 1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中没有国有股东，不需

要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不需要履行国有股权管理方面的相关程

序。 

 

四、 关于《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部分之问题 8、公司设立时为中外

合资企业。（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期间历次股权变

动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审批、备案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2）公司设立时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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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分两次缴纳。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核查公司股东分期缴纳注册资本的次数、期限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

确意见。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期间历次股权变动是否

履行了法定的审批、备案手续并发表明确意见。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工商档案，并向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1. 高赛尔有限设立 

高赛尔有限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14 日，为核查公司设立时的合法有效性，

本所律师查阅了以下法律、法规之规定。 

（1）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修正)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

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

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

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第

三条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

管部门(以下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决定批准或

不批准。合营企业经批准后，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开始营业。”第四条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在合营企业的注

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2）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1994 年 3 月 29 日颁发的《关于颁发台港澳侨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通知》([1994]外经贸资综函字第 162 号)规定：“从一九九四

年五月一日起批准的台、港、澳、侨投资企业，各级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按上

述规定颁发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2000 年 11 月 3 日，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编号外（2000）098 的《成都高新区进区项目通知书》（代

外商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2000 年 11 月 8 日，成都高新区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编号为成高外经贸字[2000]098 号《关于中外合资成都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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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金银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同意并批准成都印钞公司与香港金银路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2000 年 11 月 10 日，高赛尔有

限取得成都市人民政府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

经贸蓉合资字［2000］0067 号）。2000 年 12 月 25 日，四川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川信德（2000）第 341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0 年 12 月 24 日上述出资

已全部到位。2001 年 2 月 13 日，高赛尔有限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并领取了注册号为企合川蓉总字第 2469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设立时为外商投资企业，其设立获得了相应的

法定审批文件，在成都市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合法合规。 

2. 2004年 2月 26日，第一次股本变化（注册资本增加至 1100万元人民币） 

2004 年 2 月 26 日，高赛尔有限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至 11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合营企

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需要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合

营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应当由董事会会议通过，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

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003 年 3 月 5 日，高赛尔有限召开董事会，董事一致决议同意成都印钞公

司和香港金银路有限公司按投资比例增加注册资本 6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550

万元人民币为投资双方增资资本；2004 年 1 月 19 日，成都印钞公司与金银路有

限公司签署了《中外合资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书修改条

款》以及《中外合资成都高赛尔成都金银有限公司章程修改条款》；2004 年 2 月

13 日，成都市高新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编号为成高外经贸字［2004］

10 号的《关于中外合资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公

司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1100 万元人民币；2004 年 2 月 13 日，高赛

尔有限取得成都市人民政府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外经贸蓉合资字［2000］0067 号），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均为 1100 万元人

民币；2004 年 2 月 25 日，高赛尔有限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此次增资获得了相应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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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审批文件，并在成都市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合规。 

3. 2006年 7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7 月，高赛尔有限发生第一次股权转让，系当时合营中方成都印钞

公司将其持有高赛尔有限 51%的股权转让至长城金银精炼厂。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01 修订）的规定，

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

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006 年 3 月 7 日，高赛尔有限董事会决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同意变更公

司章程、合同书的相关内容；2006 年 4 月 26 日，长城金银精炼厂与中华金银投

资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合资公司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章程、合同书修正

案》，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成都印钞公司将股权转让给长城金银精炼厂；

2006 年 7 月 13 日，成都高新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成高外经贸字

［2006］103 号《关于同意成都高外尔金银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及投资者更名的批

复》，同意公司投资者金银路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方成都印钞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5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长城金银精炼厂；2006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

蓉合资字[2000]0067 号），投资者变更为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与长城金银精炼

厂；2006 年 7 月 14 日，高赛尔有限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严格

履行了其就该等事项所应履行的股权转让程序，获得了相应的法定审批手续，并

在成都市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合规。 

4. 2008年 7月 11日，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8 年 7 月，高赛尔有限发生第二次股权转让，系股东长城金银精炼厂将

其持有的高赛尔有限 51%的股权转让给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当时有效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投资

者之间协议转让股权的，应向审批机关报送下列文件：投资者股权变更申请书；

企业原合同、章程及其修改协议、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董事会

关于投资者股权变更的决议；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后的董事会成员名单；转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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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让方签订的并经其他投资者签字或以其他书面方式认可的股权转让协议；审

批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文件。  

2008年 2月 3日，四川正则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编号为川正

则评报［2008］1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高赛尔有限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进行评估；2008年 2月 28日，高赛尔有限董事会决议通过上述股权转

让，同意变更公司章程、合同书的相关内容；2008年 4月 17日，长城金银精炼

厂和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长城金银精炼厂持有的高

赛尔 51%的股权以评估价 10,741,416.00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中华金银投资有

限公司；2008年 6月 12日，成都高新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成高外经

贸字［2008］96 号《关于同意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

长城金银精炼厂将持有的高赛尔有限 51%的股权以 10,741,416.00 元人民币的价

格转让给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2008 年 6 月 13 日，高赛尔有限取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蓉合资字［2000］0067 号），投

资者为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2008 年 7 月 11 日，高赛尔有限向成都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2008 年 8 月 5 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成）

外资准字 2008 第 003119 号《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设立（变更、注销）登

记通知书》准予将公司变更登记。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本次股权转让严格履行了

其就该等事项所应履行的股权转让程序，获得了相应的法定审批手续，并向成都

市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合规。 

5. 2008 年 12 月 17 日，第二次股本变化（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0 万元人民

币） 

2008 年 12 月，高赛尔有限进行了第二次增资。为核查此次增加注册资本

的合法有效性，本所律师查阅了以下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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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规定：“外资企业分立、

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修订）的规定：“外资

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8年 10月 20日，高赛尔有限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注

册资本自 11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3000万元人民币；2008 年 10 月 30 日，成都

高新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成高外经贸字［2008］197 号《关于同意成

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1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3000 万元人民币；2008 年 10 月 30 日，高赛尔有限取得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蓉合资字[2000]0067

号），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均为 3000 万元人民币；2008 年 12 月 18 日，成都川

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成川衡验字［2008］第 01016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8

年 12 月 16 日，高赛尔有限已收到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缴纳出资

3,850,316.00 元人民币，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20.26%，累计注册资本 14,850,316.00

元人民币，已占登记注册总额的 49.50%；2008 年 12 月 17 日，高赛尔有限向成

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请，变更注册资本 1100 万元人民币为 3000 万元人民

币，并修改了公司章程。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增加注册资本获得了

相应的法定审批文件，并在成都市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合法合规。公司本次注册资本系投资者根据相关决议、审批文件分次缴纳，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四、《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部分之问题 8 回复第（2）部

分”所述。 

6. 2012年 5月 14日，第三次股本变化（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0万元人民币） 

高赛尔有限董事会于 2012年 4月 6日决议同意投资总额、注册资本通过往

年未分配利润再投资的形式同时增加 2000万元人民币，即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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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增至 5000万元人民币；2012 年 4 月 27 日，成都高新区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委员会出具成高外经贸字［2012］67 号文件《关于同意成都高赛尔金银

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人民

币增至 5000 万元人民币；2012 年 4 月 27 日，高赛尔有限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蓉合资字[2000]0067 号），投资总额及注

册资本均为 5000 万元人民币；2012 年 5月 16日，高赛尔有限在成都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增加注册资本获得了

相应的法定审批文件，并在成都市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合法合规。 

7. 2015年 12月 15日，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2 月，高赛尔有限进行了第三次股权转让。此次股权转让出让方

为港资企业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方为尹芙蓉、深圳珑钰互联网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高赛尔有限自此次股权转让后变为内资公司。 

为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合法合规情况，本所律师查阅了以下法律法规： 

根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14 修订），“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

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015 年 12 月 15 日，成都高新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出具成高外经贸

字［2015］191 号《关于同意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同意

公司投资方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高赛尔有限 30%的股权转让给深圳珑

钰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将 70%的股权转让给尹芙蓉，股权变更后公司性质

变更为内资企业，缴销批准证书；2015年 12月 17日，高赛尔有限董事会决议，

同意将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高赛尔有限 35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

本的 70%）以 40,558,910.18元转让给尹芙蓉；同意将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 1500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30%）以 17,382,390.08 元转让给深圳珑钰互联网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 18 日，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与尹芙蓉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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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 12月 18日，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珑钰互联

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 1月 5日，高赛尔有限在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本次股权转让获得了相应

的法定审批文件，并在成都市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合法

合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期间的出资及历次股权变动，

均已根据当时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手续以及备案手续，合法合

规。 

（2）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分两次缴纳。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当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核查公司股东分期缴纳注册资本的次数、

期限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历次出资的验资报告以及历

次出资相应的章程。 

高赛尔有限设立时，根据四川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川信德（2000）第

341号《验资报告》，确认截止 2000年 12月 24日，公司股东出资均已到位。高

赛尔有限设立时不存在分次缴纳注册资本的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高赛尔有限于 2008年 10月 20日召开董事会，决议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 1100万元增加至 3000万元。根据《成都高赛尔金银有限责任公

司章程修改条款》，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在公司注册

变更前到位新增资部分的 20%，剩余 80%将在外经贸批准后 12个月内全部到位。

根据成都川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成川衡验字[2008]第 01016 号

《验资报告》，截至 2008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已收到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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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0,316.00元出资，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20.26%。2008年 12月 17日，高赛尔有

限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请，变更注册资本 1100 万元人民币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并于 2009年 1月 4日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公司在成都市高新区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同意增资后，根据成都川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成川衡验字[2009]第 01004号《验资报告》以及成川衡验字[2009]第 01006

号《验资报告》，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以及 2009 年 7 月

16日先后出资 8,320,087.60元、6,825,596.40元，合计新增注册资本的 79.74%。

至此，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全部完成实缴出资。 

根据当时有效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修订）的规定，“外国投资

者缴付出资的期限应当在设立外资企业申请书和外资企业章程中载明。外国投资

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但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年内缴清。

其中第一期出资不得少于外国投资者认缴出资额的 15％，并应当在外资企业营

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90天内缴清”，公司此次分次缴纳出资符合《外资企业法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赛尔有限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其分次缴纳出资时，

首期出资占新增注册资本 20%的情形符合第一期出资不少于外国投资者认缴出

资额最低 15%的要求；分期出资均在营业执照颁发后 8个月内缴清，符合最后一

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3 年内缴清的要求，该次分次缴纳出资的次

数、比例、期限均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关于《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部分之问题 10、关于公司的业务

资质。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具有经

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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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

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

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是否

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

影响。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工商档案，财务报表，并向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审计报告以及公司说明，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从事

投资金条、投资银条、工艺金、工艺银的设计和销售”；公司经营范围为“银、银

制品及其它金属、金属制品（国家限制的除外）的开发、生产；黄金制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开展上述业务不需取得相关资质文件，不需取得

相关政府主管机关的业务许可、认证和特许经营审批。 

本所律师在核查过程中了解到，目前公司拥有如下会员资质： 

序号 资质名称 持证主体 获得日期 有效期 颁发机构 

1 

上海黄金交易所

综合类会员 

高赛尔有限 2006年 7月 17日 长期 

上海黄金

交易所 

2 

中国黄金协会理

事单位 

高赛尔有限 2007年 4月 20日 

2017年 12

月 31日 

中国黄金

协会 

上述非国家行政部门颁发的会员资质证书不属于公司开展业务所必须的资

质，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影响。且该等会员类资质文件每年缴纳会员费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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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有效或可换发新的牌照，公司承诺将按时缴纳会费，以确保上述会员资质的

有效性，为公司的业务经营增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业务不需取得相关资质文件，不需取得相

关政府主管机关的业务许可、认证和特许经营审批，其经营业务的开展合法合规；

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公司不存在资质即将到

期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六、 关于《反馈意见》“公司特殊问题”部分之问题 12、请公司补充说明

并披露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种类。请主

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与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若存

在，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所采取的的规范措施的有效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为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公示的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

司组织大纲（memorandum of articles）、最近三年的周年申报表；并向公司实际

控制人尹芙蓉女士进行了访谈。 

根据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大纲（memorandum of articles），香港

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存在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竞争的内容。

根据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以及 2015 年度财务报表，香港中华金

银投资有限公司在近两年未开展任何经营业务，不存在与高赛尔同业竞争的情

形。 

为保障公司利益，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尹芙蓉女士承

诺，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不会开展与高赛尔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并承诺如

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公司遭受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其将向公司作出全面、及时和

足额的赔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香港中华金银投资有限公司与高赛尔不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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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更正说明 

 

经自查本所律师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泰律意字（2016）第 915 号”

《关于成都高赛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现对该法律意见书中部分内容

作出如下更正： 

法律意见书“八、股份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二）股份公司前身及股本演变

1.2001 年 2 月 13 日，高赛尔有限设立”更正为“八、股份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二）

股份公司前身及股本演变 1.2000 年 11 月 14 日，高赛尔有限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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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高赛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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